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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移民治理的历史演进、

实践逻辑与未来转向

罗　刚，吉　灵
［云南大学，云南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中国边疆移民治理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其治理范式历经重要嬗变：从古代王朝依托

“羁縻”政策维系边疆秩序与 “融合”策略促进民族交往，演进至近现代在复杂地缘背景下兼具 “被

动接纳”与 “主动融合”的双重特征，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移民治理体系的逐步构建，

这一历史脉络为理解当代移民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镜鉴。新时代，中国边疆移民治理在实践中初步

形成基于安全逻辑下的法律刚性机制、发展逻辑下的政策调适机制以及央地协同下的积极共治机制，

这三大机制有机耦合构成中国边疆移民 “韧性治理”的内在逻辑，从而实现一统体制下边疆移民有

效治理的秩序与发展需求。面向未来，亟需创新治理理念、强化区域协作、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推进

移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边疆移民；治理；历史演进；实践逻辑；未来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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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浪潮重塑着人类社会的空间结构与

互动模式，跨境人员流动在规模、频率与复杂

性上空前提升。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统计数

据，２０２４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数量达到了 ３０４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３９％。①移民的跨境流动

持续消解民族国家的刚性边界，从而成为关涉

全球稳定、发展与治理最复杂的核心议题之一。

当前全球移民治理深陷 “民族主义”与 “人权

主义”困境，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非法移民

“积重难返”、全球性气候移民等都深刻折射出

西方移民治理体系的深层裂痕。②２０１８年４月２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移民治理

体系向制度整合与政策精细化方向发展，同时也

亟需重新审视一个根本性问题：当代中国是否形

成了具有显著治理意义的移民现象？其核心治理

场域何在？是否已积累有效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进入中

国，学术界对于移民的研究兴趣渐长，已有的

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向：一是对我国移民法律

制度与政策研究，侧重于规范文本分析与制度

漏洞的反思；③二是基于我国国际移民较为集中

城市的社区研究，关注国际移民融入社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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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① 三是聚焦边疆跨境流动人口研究，

强调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治理。② 总体而言，现

有研究在规范建构与实践对策层面取得突破，

但是很少从移民治理历史经验以及实践逻辑视

角进行思考。基于历史维度和移民治理知识谱

系的系统梳理，本研究发现，中国边疆地区因

地理区位、族际互动与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形

成了特殊的移民治理场域。在这一场域中，跨

境流动人口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中，

形成了根植于边疆土壤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

历史演进与当代治理中呈现出秩序与发展协同

效应。③ 本研究试图将边疆确立为解析中国移民

治理实践逻辑的核心场域，聚焦中国如何将移

民转化为边疆发展的结构性要素，从而实现秩

序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对这核心命题的剖析有

助于理解国家治理的实践路径，也为深陷困境

的全球移民治理贡献知识性方案，彰显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移民治理智慧。

二、中国边疆移民治理的历史演进

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移民研究范式中，

中国通常被单一地归类为移民输出国，而非传

统意义上的移民输入国，其作为移民输入国角

色的相关研究及治理实践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然而，回溯中国历史话语体系，诸如 “化外

人”“番夷”“蛮僚”“外国人”等对外来族群

的称谓及其治理方略，早已被系统性地纳入历

朝治理框架之内，表明中国对外来人口的治理

传统源远流长。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移民”

概念主要指涉跨境流动，涵盖移出与移入两类

人群，统称为 “中国国际移民”。④ 而根据国家

移民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ＮＩＡ）的英文名称及其法定职能，“移民”

管理主要是指对移入国际移民的管理。因此本

文对 “移民”概念进行广义与狭义的界定：广

义的移民是指所有迁出与迁入中国的国际移民；

狭义的移民则特指迁入中国的国际移民，其本

质特征就是跨越国家边界长期居留生活。然而，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 “移民”概念与现代基于民

族国家体系、具有明确领土主权边界的 “移

民”概念存在本质差异。在传统中国天下观框

架下，早期 “中国”概念限于中原汉地，特指

皇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和现代人所认为的

“世界”，“宅兹中国”就是这一叙述的重要体

现。⑤ 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移民概念及其理论框

架研究古代人口流动现象，不可避免地会陷入

时代错置的方法论困境。在此，对 “边疆移

民”以及 “边疆移民治理”的概念有必要进行

界定。中国古代的边疆，与其说是边疆的概念，

不如说是边疆的意识， “化外人”的概念就反

映了一种边疆意识。在唐律中 “化外人”是指

“藩夷之国 别立君长”，明律中是指 “蒙古人、

色目人及土夷散处中国者，若四方来庭远人，

犯边蕃寇”。⑥ 由此看出古代 “边疆移民”主要

指在 “华夷”观念下被视作异质群体的非汉族

裔，自然包括部分被归为 “外藩”的人群；而

“边疆移民治理”则是指中央王朝为有效管理

边疆移民活动、促进边疆地区各族裔的融合与

边疆长治久安实施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现代民

族国家体系下的 “边疆”成为主权国家领土的

明确边界区域， “边疆移民”特指跨越国界进

入中国边疆地区的外来人口，“边疆移民治理”

则相应演变为针对跨境移民的管理机制。正如

周平等所说，国家本身处于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中，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态体现

出来。⑦ 因此边疆移民治理也会随着边疆的不断

演变过程呈现出不同的语义内涵和表现形态，

但是从治理本质特征研究中央王朝对控制疆域

之外或具有显著异质性的外来人群治理就具有

了重要意义。这种历史经验，正如 《礼记·王

制》中的记载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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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不可推移”，① 体现了王朝对多元族群的

认知与治理策略。本文就是从这个维度来研究

中国边疆移民治理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机制。

（一）中国历代王朝时期

自先秦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实践

中，逐步构建并实施了涵盖空间治理、移民治理

和文化治理等维度的综合治理体系，有效维系了

边疆的稳定与统合。② 追溯历史源流，早在夏商

周时期，就有外域人群进入中原的记载。至西

汉，随着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盛，其成为连

接欧亚非大陆与中国的重要通道，促使来华的外

国使节数量显著增加。及至东汉，印度佛教文化

东渐，伴随而来的是外国僧侣入华弘法，形成了

早期具有宗教属性的外来人口群体。汉朝时期即

已形成最早的出入境管理制度，规定 ‘关用传出

入’‘持节前往’。此历史阶段迁入中国的外来

人口总体规模有限，其经济影响与人口结构效应

尚未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族群格局构成实质性

冲击。基于此，中央王朝在处理这些具有异质性

外来族群关系时，秉持 “怀柔远人”的治理理

念，旨在通过绥靖、教化与吸纳的方式，将其纳

入王朝主导的天下秩序之中。

公元３—６世纪，随着中央王朝政权衰落，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及西北族群大

规模南下，百年间估算达数百万之众。历经政

权更迭与分裂动荡，北方最终实现内部整合并

与南朝融合，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为融合胡汉的隋唐王朝奠定了基础。③ 学术界对

“五胡入华”的历史影响存在多元解读，既有

观点强调其对中原一统格局的冲击，当代研究

则认为其对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至盛唐时期，中国达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又一高峰，大量外国人来华进行文化交流、宗

教传播、居住甚至从政等活动。中国历史学家向

达先生在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记载：“公

元７８７年，在长安的胡人应在五万人以上，甚至

超过十万。”④ 面对空前活跃的外来人口流动，唐

代对外来移民治理出台了大量的法律制度。《永

徽律·名例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

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将

“化外人”纳入司法管辖之中。⑤ 《唐六典》载

“天下关二十六，有上、中、下之差”，“司门郎

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

籍赋，而审其政”。在唐总章元年 （６６８年），边

疆地区大规模移民安置与融合出现。当时，高句

丽政权不复存在，其族人大部分迁徙到了唐朝境

内，历时二十余年，共数十万人。唐廷采用羁縻

与促其融入的方式进行治理，使大部分人融入汉

族中，促进了民族融合。⑥ 元代是建立在各民族

融合的基础上的，其对外来移民的治理模式呈现

出超越前代的显著开放性，不仅对外来移民持相

对宽松接纳态度，而且赋予了 “色目人”等群体

政治参与的权利。与之相应，明朝初期在政权鼎

革之际，亦展现出积极的对外姿态。明政府广泛

派遣使者前往各国，宣布政权更迭，鼓励外国商

人来华贸易，同时也提供了外来族群入籍中国的

通道。例如，永乐十五年 （１４１７年）苏禄国

（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王巴都葛叭答剌同西

王、峒王率领家属、臣子３４０多人来华，返国途

中，东王病逝，葬于山东德州。其后裔入籍中国

的请求，摺奏清廷，题定以温、安二姓入籍

德州。⑦

清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

等西方殖民势力在东亚持续扩张，清王朝担忧

其军事侵略和宗教传播会动摇统治，逐步实行

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从制度层面构建对外来

“夷人”的区隔。例如，１８３１年前后相继出台

《防范夷人八项规定》《防范贸易夷人新规》

《防范夷人规章》等。但在治边之策上却摈弃

了 “蕃汉之别”，以 “华夷一家”理念治理边

疆移民。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年），土尔扈特

等部的东归对清政府来说是 “自斯凡属蒙古之

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以 “众建以分其

势”的方式进行治理。⑧ 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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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王朝通过编旗设盟，正式以法律的形

式对其进行扎萨克体制改造，有效将其纳入边

疆治理体系之中。①

中国历代王朝对外来移民的治理始终以中

央政权稳固程度及其对疆域实际控制能力为核

心变量，当中央政权处于强盛期，对外来移民

推行包容开放政策，当中央政权面临外部威胁

时，治理则转向防御性管控。这一治理逻辑深

刻反映在王朝对边疆区域及其外来族群的制度

变迁中，从夏、商、周时期的 “要服荒服制”

到汉唐时期 “羁縻政策”，并最终在清代发展

为 “土司制度”及 “改土归流”。中国古代的

移民治理制度深刻植根于统治者所谓的 “仁

德”之治中，强调以仁义为本，施行恩抚与怀

柔。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华夏中原王朝以 “礼

仪之邦”主张 “修文德以来之”策略对待 “四

夷”，秉持 “来者勿拒，去者勿追”的开放态

度，以 “縻系之以为政教”的柔性羁縻手段。②

唐代对高句丽移民采取 “羁縻州”安置赋予自

治权并纳入军政体系，清代以 “华夷一家”对

于东归的尔扈特部进行政治吸纳，从 “羁縻”

到 “融合”的渐进治理路径将外来群体纳入边

疆治理体系中，强化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

加速古代中国民族融合进程，为当代中国 “多

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奠定人口与社会基础。③

（二）近现代时期

人类近代以来国家形态演进的主线是民族

国家对王朝国家的取代，以及民族国家成为了

主导性的国家形态。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

清王朝统治，标志着中国开启了以主权、政府、

国民、国权、制度、宪法等现代政治概念为核

心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并构建符合民族国家

特征的移民治理体系。④

１９１２年，国民政府颁布 《中华民国国籍

法》，首次以现代法律形式界定了 “中华民国

国民”的身份，为区分国民与外国人提供了法

律基础。１９３０年颁布 《查验外国人入境护照规

章》及 １９３５年 《外国人来中国护照签证颁

发》，初步构建了以护照查验、签证颁发为核心

的外国人入境管理框架。⑤ 这些法规的出台，标

志着中国开始从传统王朝的 “华夷秩序”范式

向现代民族国家 “国民与外国人”治理范式的

转型，形成了现代出入境管理制度的雏形。但

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中央政权控制力薄弱，深陷

外蒙独立、西藏分裂、日本侵占东北等严峻边

疆危机之中，国家难以有效行使主权并实施统

一的移民管控政策，在边疆地区特别是东北地

区被动接纳了大量外来移民。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受朝鲜朝政

腐败、国内灾荒以及日本殖民压迫的叠加影响，

大量朝鲜边民以离散迁移形式进入中国东北寻

求庇护，至１９３１年规模已达约１３０万人。当时

的国民党政府害怕因为朝鲜移民问题引起日本

抗议，采取对日主动妥协姿态，对该群体实施

压制性政策。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

产党则从革命动员与民族建构的视角出发，对

朝鲜移民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整合。１９２８年，中

共六大明确将朝鲜族定位为中国少数民族并肯

定其革命价值，有效推动了该群体参与革命斗

争。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朝鲜族人民普遍选

择留在中国支持共产党政权。１９４８年由东北局

正式制定政策解决其公民权归属问题，明确规

定：依据户籍登记界定公民身份，即土改期间

在延边登记入籍者为中国公民，享有相应权利

义务；未登记或新近入境者则为朝鲜侨民，两

者权益予以区分。这一政策标志着朝鲜族移民

完成了从跨境避难群体向拥有法定权利与义务

的中国公民的身份转型。⑦

２０世纪前 ３０年，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区也

先后接纳了２０多个国家的移民，其中人数最多

的是俄国移民，１９０４年其数量达到 ８９万人。

尽管日俄战争后俄侨数量有所回落，但至１９１２

年，登记在册俄侨仍有４３０９１人，占哈尔滨总

人口的 ６３７％。⑧ 随后黑龙江地区移民逐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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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迁移，但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黑

龙江中上游沿岸地区仍有大量的无国籍俄侨。

１９６４年，黑河专署公安处向各县公安局发出

《关于贯彻省厅外侨管理工作座谈会的意见》，

指示下属各县公安局认真做好调查研究，迅速

解决无国籍外侨加入中国籍问题。随后，中国

公安部一局与外交部领事司在联合复文 《关于

苏侨和无国籍侨民出境及加入中国籍的处理问

题》中指出：基于该群体主要由已与中国公民

通婚且无意离境的老龄妇女构成的现实，提出

在自愿前提下批准其加入中国国籍，对不愿入

籍亦不离境且无政治问题者则允许继续居留。

直到１９６５年，经过中国政府积极动员最终解决

了黑龙江沿岸无国籍俄侨问题。①

这一时期的边疆移民治理蕴含着一个深刻

的内在逻辑：在殖民冲击导致主权沦丧、传统

治理失效、中央控制力弱化的极端困境下，中

国边疆地区对外来移民的治理，呈现出 “被动

接纳”与 “主动融合”的双重逻辑。虽然移民

潮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强加结果，但中国地

方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并非

消极应对，而是积极通过入籍管理、户籍登记、

政治承认等政策，将外来族群纳入国家治理框

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移民治理体

系经历了深刻转型，边疆地区移民治理兼具国

家一统性与地方差异性特征。纵观其发展历程，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以国家安全防控为根本导向。建国初期，

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导致边境局势高度紧张复

杂，政府在着手根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

对全国范围内的外侨进行详细登记，并制定实

施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对于

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采取 “逐步挤走大

部，有意留下一部”的策略，对于来自社会主

义国家的外国人则采取了更加友好和开放的态

度。② 进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为应对国际资本主

义阵营的封锁与遏制，中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

系列规范外侨管理的法律法规。１９６４年 《外国

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的颁布，

标志着以 “严格防控”为核心特征的外国人管

理制度体系初步确立。这一时期，边疆移民治

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其核心目标

与中央方针保持高度一致，在一统体制下保障

了国家主权安全与政权稳定。③

第二阶段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逐步开放与规

范化的转型期。改革开放引发的政治、经济与社

会深刻变革，为移民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根本

动力。１９８０年中国 《国籍法》出台，明确了国

籍认定的原则以及取得、丧失和恢复的程序，明

确了移民管理主体、对象问题。１９８５年 《外国

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出台，初步

构建了外国人入境、居留与出境的动态管理体

系。２００４年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

办法》的施行正式确立了中国的 “绿卡”制度，

标志着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从政府专案式引进走

向法制化轨道。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移民治理

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逻辑，其政策走向深受地缘

政治关系的主导。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１９７９年中越边境冲突导致两国关系恶

化，两国人员往来中断，越南大规模排华浪潮导

致华人华侨被迫离境。中国政府对此实施了特殊

化的归难侨安置政策，促进了这一群体从 “难

民”向 “公民”身份转变与融入。④ 随着９０年

代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逐步缓和，从１９９７年起，

中国相继与缅甸、老挝、越南等毗邻国家签订口

岸管理协定，推行边境地区居民出入境通行证制

度，规范了传统边民无序跨境流动行为。但是，

基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此阶段对移民仍秉持

审慎从严的管控基调。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２年至今）管理与服务并重

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持续高

速增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差距拉大，中

国开始从移民输出国向移民中转国到移民目的

国转变，客观上也加剧了来自邻国移民非法入

境、非法居留与非法就业问题的复杂性与治理

难度。２０１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

法》的出台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 “管理”与

“服务”相协同的核心治理理念，一方面为人

才引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系统性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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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国人过境免签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在强

化出入境管理规范、优化执法体制机制等方面

实现了显著突破，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治理。①

２０１８年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组建，则是此阶段治

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体制性突破，该机

构通过整合职能、优化流程、精准化治理，深

刻体现了国家在保障安全秩序与促进开放合作

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战略考量。

三、新时代中国边疆移民治理的

实践逻辑　　　　　　

　　２０２５年７月３０日，国家移民管理在举办

“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规划”主题发布会中

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改

革和政策制度创新，全面推进移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② 这一战略导向深刻回应了

全球移民治理的结构性悖论——— “安全”与

“发展”的二元张力，这根源于对移民的不同

认识。西方社会理论传统中移民形象的割裂性

则印证了该困境。在马克思视角中，移民是一

个被统治但同时也在奋斗的形象；在韦伯视角

中，移民是一个文化化但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

形象；在杜波依斯视角中，移民是一个促进社

会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重新融入其他边缘化制

度的形象。③ 由此衍生的移民 “威胁论”与

“有益论”同样构成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分野。

而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探究中国边疆作为复杂场

域，是如何破解 “安全”与 “发展”的二元张

力，构建移民良好的互动关系和秩序。

（一）安全逻辑下的法律刚性机制

移民与国家安全议题联结是指移民对接收

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潜在威胁的感知，其

风险性质，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虚拟

想象的。④ 聚焦中国边疆移民治理场域，学界对

移民的安全效应形成多维认知框架。鸿明

（２０１０年）提出非法移民对我国人口、就业、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⑤

罗刚 （２０１２年）研究指出，非法移民对国家人

口安全的影响主要在于导致人口无序增长与拉

低人口素质。在国家认同方面，由于其对现实

社会境遇的不满亦削弱了其对国家认同，此效

应与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国家

认同的 “认同危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形成印证。⑥ 宋全成 （２０１５年）则提出非法移

民问题将对我国出入境管理、劳动力市场及非

传统安全等造成系统性冲击。⑦ 当前国际移民普

遍规律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

伴随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及移民网络的形成，同

时亦会导致大规模的非法移民。然而，中国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未形成显著的移民群

体，亦未遭遇突出的非法移民治理危机，呈现

出与一般规律的显著偏离。而这样的移民治理

成效可能源于我国移民治理的制度性抑制：通

过移民准入筛选、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及政治

限制四维机制，构建了消解移民非安全效应的

结构性因素。

第一，移民准入筛选机制。“一国可以选择

不准外国人入境，或者对其入境施加某些条

件”，“将外国人驱逐出境也属于国家的自由决

定权”，这构成国际法公认原则。⑧ 主权国家控

制边境和限制外国人进入其领土，是行使其国

内管辖权及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体现。⑨ ２０１２

年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五

条首次明确规定了外国人不予签发签证和不准

入境的情形，将一些存在违法犯罪记录、缺乏

充分经济保障、具有潜在社会危险性或罹患重

大传染性疾病的外国人排除于国境之外。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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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框架授权移民管理部门代表国家行使准入审

查职能，在巨大数量的潜在移民中甄别出符合

资格的 “可欲移民”，对外来移民进行风险过

滤与人才遴选，从而有效保证中国良好有序的

出入境管理秩序。①

第二，移民工作许可机制。当前学术界基

于对国际移民动因研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

论、新经济移民理论、跨国主义理论、政策激

励模式等多元理论。但在移民视域下，经济理

性仍构成最核心决策因素，工作权则是其实现

经济价值的基础性权利。② 然而，移民接收国出

于国内经济政策和某些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

往往限制外来移民的经济活动。１９９４年我国正

式提出 “主要引进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有特

殊技能的外国人，一般性劳务活动的外国人不

得在华就业”的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我国移民

政策制定的核心考量因素。１９９６年颁布实施的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首次从法律层

面建立起外国人在华就业许可制度，通过行政

许可机制甄别申请人是否属于本国劳动力市场

的稀缺类型。若是，则准许其以合法身份入境

就业；若不是，则禁止其入境就业。如果后者

通过其他非法渠道入境就业，那么就会成为非

法就业外国人，将受到严格的打击惩罚。③ 我国

边疆地区基于与毗邻国家签订的协议和传统习

惯，让渡部分主权允许双边边民持边境地区出

入境通行证到对方边境地区活动，但活动范围

严格限定于探亲访友、求医买药等非经济性社

会交往，基于实现经济属性的工作权利被严格

限制，从而平衡国内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

第三，移民居留许可机制。根据国家移民

管理局２０２４年数据显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年

度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达６４８８２万人次，占出入

境总量１０６４％，签发签证证件２５９７万本次，

免签入境２０１１５万人次。④ 尽管政策开放提升

带动短期入境流量增长，但在华常住外国人总

量仅７２万，占全国人口比例００４‰，⑤ 远未形

成规模性移民群体。而此现象根源于中国分层

管理的停居留许可制度。 《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外国人所持签证注明的停留

期限不超过一百八十日的，持证人凭签证并按

照签证注明的停留期限在中国境内停留。延长

签证停留期限，累计不得超过签证原注明的停

留期限。”可以看出，该法明确了外国人停留资

格的最长期限１８０天，并以１８０日为明确界限

划分外国人停留与居留资格的标准，堵住了利

用反复停留延期以实现长期居留的漏洞。对外

国人在华居留资格和居留期限也进行了严格限

制。在居留资格方面，当前只有工作类、学习

类、记者类、团聚类以及私人事务类五类。在

居住期限方面，对于外国高层次人才、急需紧

缺专门人才和投资者，可以签发居留期限不超

过５年的居留证件；对于其他人员，可以签发

居留期限不超过 １年的居留证件。⑥ 在边疆地

区，双方边民持边民证入境的时间也进行了严

格的限制，证件的有效期一般为三个月，最长

不超过１年。对于边民入境停居留的区域则限

定在我国的边境地区，从而减少外籍边民向我

国内陆地区流动。因此，可以看出我国通过移

民停居留许可制度，鼓励外国人来华短期旅游、

学习、商务等，但限制一般外国人在华长期居

留，其核心政策逻辑在于通过控制资格准入与

合法居留时长，系统性降低外国人的社会融入

程度与社会关系网络粘联性，从而规避大规模

移民社群的形成，维护人口结构稳定性。

第四，移民政治限制机制。移民是否获得

移民输入国的政治权利是其是否完全融入所在

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外来移民取得我国政治权

利的主要路径包括取得永久居留资格和加入我

国国籍，永久居留资格具有限制性的政治权利，

取得我国国籍则取得完全的政治权利。当前，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永久居留制度，但在具体度

设计、立法技术方面设立了 “高门槛”，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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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的 “绿卡”之一，① 而取

得我国国籍更是难上加难。其本质是通过政治

权利的制度性悬置，维持移民群体的 “功能性

存在”与 “权利非完整性”状态，深层映射出

我国对移民政治融入的审慎立场。

（二）发展逻辑下的政策调适机制

法律是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其

严肃性、明确性与排他性特征决定了实施的严

格与精确要求。然而，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远

超法律规范的涵盖范围，因此在具体适用中必

然存在基于现实的灵活性调整。② 法律的变通主

要包括了立法变通与法律实施的变通，我国移

民相关法律规定在边疆地区的实施中也进行了

变通。边疆移民治理涉及国家的主权与事权，

需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遵循法律逻辑，在立

法、司法、执法的环节严格依法办事。但面对

边疆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发展滞后、财政资源

紧张以及移民跨境流动现实压力，国家层面不

得不引入政策弹性调适机制，以适应边疆地区

发展的需要。政策 “正是对紧迫的政治任务取

得 ‘答案’的必要手段，是克服利益抵触和矛

盾的方法”。③ 我国政策的出台一般经历了国家

层面政策的试点支持，再到省域、市域、县域

对于政策的适用，再对政策适用效果进行反馈

再进行调整。

中国边疆地区移民治理的转向则从２０１０年

国务院出台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开始， 《意

见》提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２０１５

年 《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

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的出台则推动了沿边重点

地区劳动市场的对外开放，其第十四条明确规

定：允许按规定招用外籍人员。地方政府为促

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纷纷因地

制宜出台了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促进外籍

人员跨境务工 “合规化”。２０１３年，云南省德

宏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台规范性文件 《德宏州

境外边民入境务工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７年出

台 《德宏州外籍人员入境就业 （务工）管理办

法》，提出 “六证一险一码一中心”④ 来规范外

籍人员跨境务工治理。２０１９年中国 （云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成立以后，提出 “六证

合一”暨建立 “胞波卡”制度。广西壮族自治

区则在２０１７年提出 《广西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

点工作方案》，在年底则印发实施 《广西沿边

重点地区越南入境务工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主

要通过 “四证两险一中心”⑤ 来规范跨境务工。

这些变通政策的出台将边疆地区移民转化为区

域发展的红利，通过有限度地开放外籍劳动力

市场，缓解边境地区劳动力短缺困境，降低企

业用工成本，从而激活沿边贸易、跨境产业合

作等经济增长点。

但是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历史时

期需要持续调整，以适应制度变迁和利益调整

所带来的秩序建构。２０１９年底，全球新冠疫情

爆发，面对跨境流动人口将带来的巨大风险，

边疆地区移民治理政策不断收紧，边境地区

“铁丝网”的建立则完全改变了边境人口流动

样态。２０２０年３月，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发布通知，暂时停止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

的外国人入境，对于边境地区持 “边民证”通

行的人员进行严格管控，对于在中国境内的外

籍人员加强临时登记管控，非必要不得流动。

随着 “乙类乙管”政策的实施，移民跨境流动

逐渐恢复正常，但是跨境流动的模式进行了根

本性转变。２０２３年，云南省出台的 《中国 （云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开放方案》，提

出创新开展跨境劳务合作试点，采用 “组织化

派送机制”，推动边境地区外籍人员跨境务工组

织化流动。２０２４年３月，国务院出台试点政策

允许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红河州河口县、西

双版纳州勐腊县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开

展跨境务工试点，采取组织化劳务派遣的方式

加强外籍人员跨境务工治理，通过强化用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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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与闭环管理，在恢复经济动能的同时大

幅降低社会面流动风险。

由此可见，政策具有极强的调动能力和秩

序重构能力，它既能够为现实社会设定运作模

式，又可以提供相应的主体行为规范，并能够

划定制度边界和适用范围。① 中国边疆移民治理

过程中的政策变通，本质是在中央设定的安全

底线之上，授权地方进行风险可控的制度创新。

其运行遵循 “中央授权试点—地方细化落实—

风险监测反馈—政策动态校准”的闭环逻辑，

最终目标在于实现边疆安全秩序、经济活力与

社会稳定三重维度的协同共进，这种灵活性与

原则性相结合的策略，成为中国边疆治理体系

应对复杂现实挑战的关键机制。

（三）央地协同下的积极共治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移民管理事权

始终与国家核心利益及外交战略紧密相关，央

地互动关系因时而异、因地制宜，从而形成了

韧性治理模式。建国初期，面对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确保政权稳固与国家安全成为首要任务，

移民管理立法权及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引才引资的迫切需求促使移民来华政策逐

步放宽。１９８３年公安部成立外国人出入境管理

局，并在地方分设出入境管理处或外国人管理

部门，移民管理事权开始由中央向地方层级化

下放。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

中，中央权力下放导致地方自主性增强，央地

关系出现紧张，中央政府权威被削弱，中央又

选择适当 “上收”出入境管理权。进入新时

代，现代化治理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与维护社会

安全稳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又驱动着移民管

理央地关系的重构与优化。

２０１８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在顶

层设计方面，将原属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

防检查职责全面整合，赋予其移民政策拟定、

签证管理、停居留监管、非法移民治理等核心

职能，从根本上终结了 “政出多门”格局，确

保了法制统一原则。在行政体系方面，构建

“双轨协同”执行框架。地方层面，出入境业

务仍由公安机关管理，延续 “条块结合，以块

为主”的属地化服务优势；中央层面，边防检

查、边境管理由国家移民管理局垂直管理，强

化边境管控的安全属性。在行政管理末端，边

境派出所作为基层执行单元，同时接受地方出

入境部门与国家移民管理局部门双重领导，从

而形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第三条路径：“条块

—垂直”嵌套的 “总分总”行政管理体制模

式。这种移民管理体制体现出明显的中央集权

趋势以及与地方互动积极化，中央在保证国家

主权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结合不同地区的环境、

发展特点等 “有限分权”于地方，充分发挥地

方移民治理创新 “试验场”的作用，激发经济

发展潜能。②

从历史上央地关系的延续和再现来看，当

国家资源力量不足时，则给予地方更大的积极

性和活动空间，以便缓解国家的压力；而当国

家资源富裕时，则通过资源再分配来加强自上

而下的控制。③ 总体而言，我国移民治理事权也

经历了 “集权—放权—选择性集权—有限分

权”的周期性循环发展路径。当边疆地区的稳

定和安全是首要任务时，中央采取了集权的方

式；当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首位时，中央

适度放权到地方；当地方灵活性偏离或者发生

重大危机时，中央通过运动治理的手段将权利

暂时有效地收回自己手中，进行适当性的纠偏

政策的变通。通过集权与分权的灵活转换，从

而在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保持一个动态的平

衡，破解移民治理领域安全与发展二元对立的

传统困局。

四、中国边疆移民治理的未来转向

马克思劳动力转移理论提出：现代移民的

过程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约作用下形成，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

移的，也不会因为制度的制约而停止。④ 中国边

疆作为与周边国家交流交往的前沿地带，移民

跨境流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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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传统上，边疆移民以主权国家边界上双

方边民日常性、小规模、短距离往来为主，主

要满足非经济性的社会活动需求。然而，当前

边疆移民的流量、流向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根据２０２０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大陆外籍常

住人口总量达 ８４５７万人，较 ２０１０年增长

２５１９万人，增幅为４２４１％。其中边疆地区外

籍人口规模从１１０６万人增至４２０８万人，增

量达３１０２万人，十年间增长２８倍，显著高

于全国外籍人口整体增速。① 未来，在全球化纵

深发展以及中国沿边开放战略持续深化的多重

驱动下，势必会迎接更大规模的移民，移民治

理路径也将面临新的转向。

（一）移民治理理念转向：从深层隔离到

社会融入

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类

的生产自始至终都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着的：

一方面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

而同时进行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人类

为了自身生命的延续而进行蕃衍的生命生产。②

中国边疆移民现象正是这一理论范式的现实映

射，呈现出以跨境务工移民与跨境婚姻移民为

典型形态的移民结构。例如，截至２０２５年３月

１５日，云南省外籍人员为 ２３万人，其中跨境

务工外籍人员１２万人，占比５２１７％；跨境婚

姻外籍人员及其偕行子女 １０万人，占比

４３４８％；二者合计占比高达 ９５６５％。③ 这两

类型移民群体深度嵌入边疆经济社会结构之中，

其治理效能直接关涉区域的社会稳定。然而，

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将其界定为 “非欲移民”，

导致其陷入生活场域 “浅层融入”而权利场域

“深层间隔”的困境之中。从中国边疆移民治

理的历史经验与域外移民治理转向中可知，破

解此困局亟需推动治理范式从刚性管控向融入

式治理的现代转型，构建具有中国边疆特色的

差异化移民社会融入权益保障体系。

（二）移民治理空间转向：从主权国家到

区域合作

当前，国际移民问题的关注点已从国内事务

逐渐扩展至全球治理的工作重点， “区域力量”

已成为推动此项工作开展的重要支撑。④ ２０２４年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 （中国·江苏）移民管理

合作分论坛上，中方倡议明确提出：“各国政府

和国际社会加强移民问题磋商和共同行动，共同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商全球移民治理事务。”

中国在全球移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而作为移民治理核心场域的边疆地区，其治

理范式也逐渐从国内事项向区域合作转型。从我

国移民来源国家看，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０年期间，我

国移民来源国从１２７个扩展至１４７个，主要集中

于亚洲国家及欧美发达国家。同时，毗邻国家移

民作为核心来源群体呈现显著增长，前２０来源

国中邻国移民规模从３２１１万人增至５７６０万人，

占比由５４０５％跃升至６７２２％。⑤ 这种结构性变

化表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边疆地区深度互嵌

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已成为跨境人口流动的核

心驱动力，由此衍生的治理逻辑则要求边疆移民

治理效能的提升须在区域化合作的基础上推进，

通过构建区域治理机制回应跨境人口流动带来的

复合性挑战。

（三）移民治理主体转向：从单一主体到

多元共治

在西方移民治理理论中， “移民管理”被

建构为一种使跨境人口流动秩序化、可预测化

及可治理化的规制过程，其核心诉求在于实现

迁徙相关的各利益攸关方受益。中国语境下的

移民管理则脱胎于外国人管理，其狭义界定指

国家主管机关为维护主权权益、保障移民合法

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交往，在不违

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条件下，依法对移民出

入境和居留期间相关事项实施规制与服务的行

政行为。⑥ 由于移民管理事务的复杂性和特殊

性，管理实践主体呈现多元性。当前，我国移

民管理权力配置结构既包括了上文央地关系下

的中央垂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纵向权力配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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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没有隶属关系同级政府不同部门或机构

之间的横向权力配置。当前我国移民管理的主

管机关包括公安部门 （国家移民管理局）、人

力资源部门、外事部门、商务部门、宗教管理

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等。然而，由于缺乏清晰

的管辖权界定，导致多部门并行管理引发管辖

权碎片化与治理内耗，影响移民治理的成效。

当前的移民治理需有效整合分散于众多单一主

体的治理资源与能力，突破条块分割的行政壁

垒，构建协同联动、高效运转的 “多元共治”

新格局。

五、结　语

尽管当代 “移民”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迥

异于古代，但从治理本质审视，历代王朝对控

制疆域之外或具有显著异质性外来人群的管控

逻辑具有深层的延续性，其治理范式历经重要

嬗变：从古代王朝依托 “羁縻”政策维系边疆

秩序与 “融合”策略促进民族交往，演进至近

现代在复杂地缘背景下兼具 “被动接纳”与

“主动融合”的双重特征，再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现代移民治理体系的逐步构建，这一

历史脉络为理解当代移民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镜鉴。新时代，中国边疆移民治理在实践中

已初步形成三维协同治理机制：一是安全逻辑

下的法律刚性机制。基于我国庞大人口基数、

复杂地缘政治格局及多元文化生态，国家通过

构建层级分明、标准严格的 “准入筛选—工作

许可—居留许可—政治限制”法律体系，形成

制度性门槛，防范大规模跨境移民流动带来的

非传统安全风险。二是发展逻辑下的政策调适

机制。基于全球化人口跨境流动的发展趋势与

地方发展的需求，通过建立 “中央授权试点—

地方细化落实—风险监测反馈—政策动态校准”

政策运行闭环，赋予边疆地区在中央控制下的

政策弹性空间，将边疆移民转化为区域发展的

红利。三是央地协同下的积极共治机制。２０１８

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标志我国形成了 “条

块—垂直”的移民行政管理体制，在提升中央

权威与政策执行力的同时，激发地方治理能动

性，构筑权责清晰、协作高效的央地共治格局。

这三大机制有机耦合构成中国边疆移民 “韧性

治理”内在逻辑，从而实现一统体制下边疆移

民有效治理的秩序与发展需求。当前，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边疆地区将成为

移民治理的核心场域，在未来之治中亟需在深

刻把握历史经验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动边疆移民治理范式创新，加强移民治理区

域化合作，创新移民治理理念，实现多元共治，

提升移民治理效能，全面推进移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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